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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香港以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的常見問題 

1. 什麼是仲裁?

仲裁是以當事人同意為基礎的爭議解決辦法，由爭議各方委任的一位或多位

獨立仲裁員解決爭議。仲裁員作出的裁決(仲裁裁決)對仲裁各方具有法律約

束力。 

2. 利用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的主要優點是什麼？

 自主權： 

仲裁各方可同意： 

- 將哪些爭議付諸仲裁

- 仲裁庭可判給的補救和濟助

- 進行仲裁時所適用的程序，以加快解決爭議

 單一平台：仲裁各方可在同一平台解決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的知識產權

爭議，而毋須於各地分別提出訴訟，從而節省時間及金錢

 專業知識：仲裁各方可委任爭議相關範疇的專家擔任仲裁員

 保密：除非仲裁各方另有協定，或屬法定例外情況，否則仲裁程序及仲

裁裁決應予保密

 強制執行：仲裁各方可利用《紐約公約》下執行仲裁裁決的機制（該公

約規定所有締約國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及香港分別與中國內地和澳門

特區簽訂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強制執行在香

港作出的仲裁裁決

3. 哪類型的知識產權爭議可以付諸仲裁？

在香港，當事人可以利用仲裁解決任何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無論有關知識

產權可否經註冊而受到保護，以及是否於香港或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或存在。 

這些知識產權包括專利、工業知識、商標、版權及於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或

存在的知識產權，例如實用新型或其他類型的“小型專利”、補充保護證書、

數據庫權等，及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型知識產權。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
http://www.doj.gov.hk/chi/topical/pdf/mainlandmutual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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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任何性質的知識產權爭議都可以付諸仲裁，包括知識產權可否強制執

行，侵犯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的存在、有效性、擁有權、範圍、期限或任何

其他方面的爭議；關於任何知識產權交易的爭議以及關於須就知識產權支付

的補償的爭議。 

 

就算知識產權相關法例並無述明知識產權爭議可以藉仲裁解決，當事人亦可

選擇藉仲裁解決有關爭議。 

 

 

4. 如果我們利用仲裁來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我們可以保留一些爭議點在仲裁範

圍外嗎？ 

 

仲裁方自主權是仲裁的吸引點之一。仲裁各方可以自由界定將哪些受爭議的

事宜納入仲裁的範圍。 

 

 

5. 我可以透過仲裁尋求什麼補救和濟助？ 

 

一般來說，如果仲裁在香港進行，仲裁員有權判給香港原訟法庭在民事法律

程序中可以命令判給的任何補救或濟助，包括金錢損害賠償、強制履行令（在

知識產權仲裁的範疇中，這可以包括命令已註冊的知識產權的擁有人放棄該

知識產權、修訂其適用範圍，或將其轉讓給另一方）及強制性濟助（例如命

令一方不得作出侵權行為）。不過，經修訂的《仲裁條例》明確允許知識產

權爭議各方透過協議規限仲裁員判給補救和濟助的權力。 

 

 

6. 如果對方不履行仲裁裁決，我可以怎樣做？ 

 

你可以向香港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在香港強制執行仲裁裁決（不論該仲裁裁

決是在香港或其他地區作出）。你還可以利用《紐約公約》下執行仲裁裁決

的機制（該公約規定所有締約國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及香港分別與中國內

地和澳門特區簽訂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在有關司法管轄區強制執行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不過，仲裁裁決是否可以在某個司法管轄區強制執

行，取決於該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例如，某些司法管轄區或會拒絕執行涉及

已註冊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的仲裁裁決，因為這些司法管轄區只認可其國家機

關及/或法院為有能力確立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當事人在評估爭議解決的不

同辦法及草擬仲裁協議時，應該考慮上述事宜並尋求法律意見。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
http://www.doj.gov.hk/chi/topical/pdf/mainlandmutual2c.pdf
http://www.doj.gov.hk/chi/topical/pdf/mainlandmutual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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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所有有關知識產權爭議的仲裁裁決都能在香港強制執行？ 

 

在香港，爭議不會僅因涉及知識產權而被認定為不可付諸仲裁。仲裁裁決也

不會僅因與知識產權爭議有關而被認定為不可強制執行或可被撤銷。但是，

爭議可能因為其他理由而不可付諸仲裁，例如該爭議不僅涉及知識產權，而

且還涉及根據香港法律不可付諸仲裁的事宜（例如刑事罪行）。此外，仲裁

裁決可能因某些原因而被視為違反公共政策，例如仲裁裁決是透過欺詐獲得，

或仲裁裁決是為了施行反競爭協議。 

 

 

8. 仲裁裁決是否對非仲裁方具有約束力？ 

 

一般來說，仲裁裁決對下列人士屬最終裁決並具約束力： 

(a) 仲裁各方；及 

(b) 透過或藉著任何一方提出申索的任何人（例如承擔了仲裁一方的法定權

利及義務的受讓人、約務更替人、破產案受託人、破產管理人、清盤人或遺

產代理人）。 
 
仲裁裁決對仲裁當事人以外的人，包括特許持有人，並無約束力。然而，仲

裁各方可以同意向第三者賦予仲裁裁決的利益，例如在仲裁協議中加入相關

條款。 

 

 

9. 我是知識產權的再授特許持有人。如果知識產權擁有人與特許持有人進行仲

裁但我沒有加入成為仲裁一方，該仲裁是否對我有約束力？ 

 

一般而言，由於你不是仲裁一方，也不是“透過或藉著任何一方提出申索的

人”，所以你不會受仲裁裁決約束。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仲裁裁決可能使

特許持有人無法履行他/她與其他人已簽訂的合約（例如仲裁引致他/她和知

識產權擁有人之間的特許被終止）。這種情況對你和特許持有人之間的法律

關係會有什麼影響，將視乎你的再授特許包含的條款和其他適用的法律原則。 
 

為了增加法律確定性，知識產權交易各方可以考慮在合約中加入合適的條款

（例如彌償損失條款、終止條款、有權知悉仲裁及其他形式的爭議解決程序

的條款及/或加入成為上述程序一方的條款），並在有需要時諮詢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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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需要向香港相關知識產權的註冊處處長（商標註冊處處長，專利註冊處處

長或外觀設計註冊處處長）註冊仲裁裁決嗎？ 

 

一般來說，仲裁裁決只對仲裁各方和透過或藉著任何一方提出申索的人具有

約束力。該裁決對仲裁當事人以外的人不具約束力，亦不會被香港相關知識

產權的註冊處處長受理註冊或記錄。 

 

此外，由於仲裁裁決對香港法院或相關知識產權的註冊處處長沒有約束力，

所以毋礙香港法院或相關知識產權的註冊處處長在日後審理第三者向知識

產權擁有人提出的訴訟時，對任何事項，包括已註冊的知識產權的有效性持

有另一觀點。 

 

 

11. 若有人侵犯我在香港獲得批予的短期專利，我可以利用仲裁解決我與侵權者

之間的爭議嗎？ 

 

你可以隨時在香港使用仲裁來解決有關短期專利的任何爭議。 

 

《2016 年專利(修訂)條例》實施後，在香港法院執行短期專利的情況將會有

所改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指定 2019 年 12 月 19 日為《2016 年專利

(修訂)條例》開始實施的日期。根據修訂後的《專利條例》第 129 條，短期

專利擁有人在法院展開執行專利程序前，須獲專利註冊處處長發出實質審查

證明書，或已作出實質審查的請求，或獲法院核證該專利的有效性。由於仲

裁是一項以當事人同意為基礎的程序，除非仲裁各方另有協定，上述在法院

展開執行程序的條件不會自動適用於仲裁程序。儘管如此，短期專利的擁有

人仍須在仲裁程序中確立短期專利的有效性，例如透過援引其他如專家報告

等的證據。 

 

 

12. 如果我已經就某知識產權爭議在相關知識產權的註冊處處長（商標註冊處處

長，專利註冊處處長或外觀設計註冊處處長）或版權審裁處席前展開法律程

序，我能暫停該法律程序，以嘗試藉仲裁解決該爭議嗎？ 

 

可以。為方便起見，當事人可以共同申請暫停在相關知識產權的註冊處處長

或版權審裁處席前展開的法律程序。  

 

 

13. 在《2017 年仲裁（修訂）條例》生效之前，我已經展開了仲裁程序以解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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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權爭議。修訂條例會否適用於進行中的仲裁程序？ 

 

修訂條例中大部分關於知識產權仲裁的新訂法例條文，已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日期”)起生效*，並適用於在生效日期或以後展開的仲裁。仲裁各

方亦可同意將新訂法例條文適用於生效日期前展開的仲裁及其相關程序（包

括上訴，申請撤銷裁決的程序，及強制執行裁決的程序等）。 

 

*修訂條例中有關強制執行短期專利的法例條文會在《2016 年專利(修訂)條例》生效當日(即

2019 年 12 月 19 日)起生效。 

 

 

14. 仲裁是否保密？ 

 

在香港，仲裁程序和仲裁裁決都是保密的，除非仲裁各方另有協定，或屬少

數法定例外情況，例如： 

 為保障或體現有關一方的法律權利或利益，或為強制執行或質疑裁決，

而在法律程序中作出披露； 

 法例規定須向政府團體、規管團體、法院或審裁處作披露； 

 披露對象為當事人的專業顧問或其他顧問。 

 

 

15. 我是否可以就仲裁裁決提出上訴？ 

 

一般而言，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屬最終裁決，只可根據有限的理由質疑裁

決。不過，在香港，仲裁各方可在仲裁協議中訂明，可基於有嚴重不當事件

為理由而質疑仲裁裁決，及/或就法律問題而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 

 

 

16. 我可否委託香港的仲裁機構管理我的仲裁？ 

 

香港有數間世界級的仲裁機構可以協助你管理你的仲裁。有關仲裁機構的詳

細資料，請按此參閱律政司網頁。 

 

 

17. 我是否必須在爭議發生之前，先與對方協定使用仲裁解決日後的爭議？ 

 

當事人可以在爭議發生之前或之後隨時把爭議付諸仲裁。不過，一般人通常

會在完成商業交易或簽訂商業協議時，已就爭議解決機制達成共識。你在評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arbi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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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爭議解決的不同辦法及草擬適合你的爭議解決條款/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

時，應尋求法律意見。 

 

 

18. 如何能獲得更多有關《2017 年仲裁（修訂）條例》的資料？ 

 

如欲獲得更多相關資料，你可以參考以下網頁： 

 

(1) http://www.doj.gov.hk/chi/public/arbitration.html#iparb 

(2) http://www.ipd.gov.hk/chi/IP_Arbitration.htm 

 

 


